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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陳喬禹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83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b8176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特字第1132134827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（請至附件下載區 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/ 下

載檔案，驗證碼：000UWHSQ6）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辦理「113年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經營

暨研發成果分享會」實施計畫1份，請貴校惠予參與教師

公假派代出席與會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3年10月25日臺教學(一)字第1132805046A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3年11月11日（星期一）止。

(二)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tCUvATBvDkKw6Xjk7。

(三)活動參與對象：各場次參與人數預計100人，總參與人數

約300人。

１、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

實施計畫【第一期－初階】（112年至113年）」受補

助之大專校院，由校長率教學社群師長共同出席該校

發表場次。如校長無法出席，請由計畫主責單位主管

代理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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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生命教育教學社群與課程發展

實施計畫【第二期－初階】（114年至115年）」受補

助之大專校院，由校長率教學社群師長擇一場次共同

與會。如校長無法出席，請由計畫主責單位主管代

理。

３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生命教育通識課程及融入生命教育

課程之授課教師或負責推動生命教育之代表（校長、

推動單位主管、行政人員），各場次以30名為原則。

４、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生命教育課程及議題融入課程

之授課教師或推動生命教育之代表（校長、推動單位

主管、行政人員），各場次以20名為原則。

(四)活動時間及地點：

１、中區：113年11月23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

分，集思臺中新烏日會議中心瓦特廳(臺中市烏日區高

鐵東一路26號3樓）。

２、北區：113年11月3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5時30

分，集思臺大會議中心洛克廳（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

路四段85號B1）。

３、南區：113年12月7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4時40

分，臺灣金融研訓院南部服務中心501教室（高雄市前

金區中正四路230號5樓）。

(五)全程參與者由承辦單位核發研習時數證明。

三、活動報名事宜請洽教育部生命教育研發育成中心：

(一)承辦人：黃小姐。

(二)聯絡電話：（02）33661755，分機2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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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電子信箱：life@lec.ntu.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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